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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 字化的兴起和发展给传统的社会文化带来 了直接 的冲击和深层 的伤 害。必须对我们的人文环境进行 重新 

构建 ，主要途径 ：一是观 念创新 ，重视 科学技 术与人 文精神 的高度 融合 ；二是制度创 新，实现技术 、人文 与制度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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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O世纪末期 ，人类进 入了数字 化时 

代。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数字化面前 显得笨拙 

和无奈 ，如何构建适宜人类 在数 字化空间生 

存与发展 的良好 的人 文生态 ，具 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l 语言、环境 、交往和 自我迷 失—— 

数字化对传统社会文化的冲击 4个层 

面 

数 字化 的兴起 和发展 给传统 的社会 文 

化带来 了直接 的冲击 和影响 。由浅到深 ，由 

表到 内，主要表现为 4个层面。 

(1)数字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最直接表 

现在语 言层 面。语 言是交流 的主要方式 。数 

字化语 言与 传统 的语 言有很 大 的冲突 和不 

协 调之处。从广义上看 ，数字化语言 大体上 

可以分为 3类 ：一是与数字化有关的专业术 

语 ，如鼠标、硬件 、软件、病毒 、宽带等 ；二是 

与数字化有关 的特别用语 ，如网民 、网吧 、触 

网 、黑客 、电子商务 、虚拟空 间等 ；三 是信息 

化 的主体 承载 者—— 网民或 者更 广义 上 的 

计算机 使用 者在使用 计算机 时如 聊天 室和 

BBS上 的常用词 语和符号 ，如美眉 、大虾 、斑 

竹 、东东 、酱 紫等。在现今 的社 会流行话 中。 

“奔腾速度 ”则是形容某人 的思 维敏捷 、反应 

灵敏 。反之 ，则用 同是计算机用语 的“286速 

度”戏称某人反应迟钝。 

(2)数 字化对 传统文化 的第二个冲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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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生存空间的改变。数字化创造了一 

个全新的生存空间—— 互联网。互联 网是一 

个社会公众 的网络 ，同现实空间相比较 ，网络 

具有特殊 的涵义 ，其特殊性 表现在 ：其一 ，所 

处的环境特殊。即处在一种虚拟的现实中。这 

种虚拟 的现实是 由计算 机 、远 程通讯技术 等 

构成的网络空间实现的。在这个虚拟的空 间 

里 ，存 在着 虚拟 的一切 ：不 仅有虚拟人 、虚拟 

社会 、虚拟共 同体 ，而且有虚拟全球 文化。虚 

拟 的环境产 生了虚拟的情感 ，进 而有 虚拟的 

伦理道德。其 二，交往 的方式特殊。即交往具 

有“虚拟性”和“数字化 ”的特点。数字化社会 

中的交往 以符号 为媒 介 ，使 得人与人之 间在 

现实 中的直接接触减 少 ，而是简化为人机交 

流 、人网交流。此时人的存在以虚拟 的“网络 

人”的面 目出现 。这种“匿名性”使得人们之间 

的交往范围无 限扩 大，交往风险却大大降低 ， 

交往更具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进 而交往 中的 

伦理道德冲突也更加 明显。同以前相 比，数字 

化交往方式所受到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更少 

一 些。其三 ，网络的 匿名性 同时也导致了随意 

性。尤其是对知识产权 、版权 、隐私权等权利 

的侵犯。未获授权之前甚至根本不考虑授权 

就发 布、登载信息资源 ，随意下载别人的作品 

等，无疑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精神。 

(3)数 字化 对传统 文化 的第 三个 冲击 ， 

就是数字化企图改变传统文化的范式。由于 

数字 化对生活 的强 大渗透性 ，网络 及其 所传 

播的信息成为我们所处时代 的全部内容。虽 

然从表层看，信息传播在量和速度上的大大 

提 高，使我们的选择 范围扩大 了。但事实上 ， 

我们依然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信息毕竟 

只是 属于知识的范围 ，信 息的丰富程度并不 

能代替生存的智慧。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人们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依赖性也日益 

增强 ，人们将慢慢 失去 主体思考的能力 ，成 

为网络的延伸和信息 的载体 。 

(4)自我迷失是 对传统社会文 化的深层 

伤害 ，也是最深刻 、深远 的冲击 。人 的自我认 

同 ，对人之 为人 是如此 重要 ，被视 为社会人 

的本质 特征 ，甚 至可 以把 人定义为具有 自我 

意识的实体。而构成自我认同核心的自我意 

识无非是一组 信息 的集合 ，是 “我 ”对“我”所 

经历 的一切 的记忆 ，即记忆 中的那 些 自己的 

经历 、能 力、成 就 、遗憾等等的总和。但是，如 

果 自我意识一旦全部被数 字化复制和 移植 ， 

也必然会面临 自我认 同中的许 多人文 困惑 。 

目前 ，“自我的迷失 ”或不知道“我 是谁”的问 

题 ，这在 “网络化生存”中已初见端倪 。一些 

人在 网上 以虚拟的身份出现 ，从性别 、年龄 、 

容貌 、背景等方 面都 隐去了真实 的 自我 ，使 

自己完全进入另外一 个角色去和别人交往 ， 

就可能短暂地忘 记了“我是谁 ”，做一些不相 

信是 自己能做出的事情 。而一旦数字化 中一 

个人的 自我意识被复制 和移植到多个载体 ， 

从 而“我 ”发现我不再具有唯一性 时 。真正 意 



义 上的“我”还存在吗?当同一个“我”可 以在 

精神上同时出现在不止一个地方时，当自我 

变成由一个 主我与 N个宾我组成的系统时 ， 

主我如何看待宾我们的活动 ?还有 ，现实的 

自我是有多重性 的 ，那 么数字化 自我 着重体 

现 的是哪一个 自我?尤其是在数字化 自我的 

初级 阶段 ，当其还没有 真正的 自我那样有 高 

级智慧 、善于掩盖那些 不愿 意让人知 晓的 自 

我 意识时 ，那 么人 又愿意牺牲 哪些 自我 的侧 

面 不让其数 字化呢?显然 ，被抽 取掉一些 内 

容之后 ，数字化 自我将不能 真实 地反映完整 

的 自我 ，可能 只是 一个 “道 貌岸 然”的 自我 ， 

从而也 可以视其为失 去 完整 的自我 。这种 

伤害也许 是持久 的 、深刻的 、更加深远的 ： 

2 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局 限性 

目前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 ：信息垃圾 、 

淫 秽色情 信息泛 滥 ；信息 欺诈横 行 ；人格 扭 

曲 ，人 性缺失 严重 ；“信息 崇拜 ”及 其带来 的 

负 面效 应突出等等。对于这些 问题 ，道 德约 

束和法律约束必不可少。 

首先 ，我们必须要强化数 字化交往 中的 

道德约束 ，通过 自律 与他律克服这些 问题 。 

如 对“网络 成 瘾”者 ，应 更 多地 给 予人 性关 

爱，引导其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 

道德品质，进而正确对待网络。同时，应强化 

数字化交往的他律 ，对败坏“虚拟世界 ”秩序 

的制造信息垃圾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信息 

欺诈 以及散布“暴力游戏 ”、“死 亡游戏”等不 

道德 行为形成舆论 谴责 ，以净化数字 化生存 

与交 往环境 。当然 ，道德 只对想守道德 的人 

起作用 ，这就要求把道德 约束与法律控 制结 

合起 来 ，触 动不道德 者的既 得利 益 ，铲 除数 

字化生存 与交往 中不道 德行为的易得 利益 ． 

从根本上制止不道德行为。 

其次 ，要 积极探 讨数字化 交往 的法律约 

束。相对来说 ，数字 化生存与交往 的法律控 

制问题比较复杂。互联网是全球性的，不同 

的国家都 有不同的法律 ，虽然这不 否认 世界 

各国对网络立法有共性的一面。网络法律控 

制的前提是 网络立 法，但 网络 的发展速度之 

快 、信息量之大 、形式之 多样 ，不仅对网络立 

法构成难题 ，还对法律的适用性 和稳定性提 

出了挑 战。 

目前 ，我 国在保 护 网络知识 产权 、保护 

“虚拟世界”的隐私权、打击网络欺诈等方面 

的法制法规建设，已有很大进展。但网络规 

范从研究到立法 、实施、发展与完善，是一个 

“游 戏规则 ”从无到有 的生 长过程 ，这样的生 

长过程 不但 与一个 国家 网络 技术 发展 的现 

状、进程密切相关 ，同时还与该国如何看待 

网络发展的人文生态关系紧密。但是，仅仅 

是道德 和法律 的约束 远远不 能解 决这 个问 

题。因为，数字化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道德是 

社会 文化规则下的道德 ，法律也是传统 社会 

文化制度下的法律，它本身也面临着进步和 

发展的问题。一味按照传统道德去约束，在 

数字化一 日千里的进步面前也将显得 日益 

苍 白。而我们一直尊捧的法律准则也在数字 

化技术进步的面前无能为力。 

3 数字化时代人文生态的构建 

数字化时代 ，仅仅是道德 和法律的约束 

还远远不够，应该从为数字文化发展构建良 

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人手 ，提炼 数字 化所蕴含 

的人文精神，并使人文精神成为人们在数字 

化世 界生存与交往的精 神支柱 ，成 为数字化 

时代 的主旋律。因 为在数字 化时代 ，数 字化 

既是人 文精神 的体现 ，又是对人文精 神的背 

离 ，人 文精神 既表 现为 数字化 ，又 不限 于数 

字化 ，人们将会通过实践数字化 、批判数字 

化进而超越数字化而建构起一种更加有助 

于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文 精神 。 

鲍宗豪先生在华东理工大学所做的《数 

字化生存的人文反思》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 

数字文化发展的“人文生态”，改善数字化生 

存 与 交往 ，必须把 握构 建人 文生态 的“三原 

则”。 

第一 ，“辅人技术”原则 。数字化的本质 

应是辅人 的技 术 ，不 能将其神秘化 。数 字世 

界的人文 生态 ，本质上 也是适应人类在 数字 

世界交往 的需要而 提出来的 。所 以 ，新 的数 

字技术的发 明和更新 ，应以有助于 良好 的人 

文生态的构建 为 目标 ，以有 助于新生的数字 

世界的健康发展为 目标 。 

第二，“人文社会”原则。我们在肯定数 

字化世 界对 “社会 人 ”生存 与发 展的 价值的 

同时 ，还应珍视人类这一新 的交往时空 、交 

往 天地 ，不断 加强 “社 会人 ”的 人文教 育 ，提 

升 “社会人”的人文素质 、培育“社 会人”的人 

文精神 ，以更好地构建适 应人类生存 与交往 

的 “数字 人文 社会”，并 使之 与现 实的 “人 文 

社会”形成 良好的互动 。 

第三，“技术人文”原则。数字世界，是高 

技术 、高人文融合的产物 ，如果仅仅强调其 中 

的一方 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降低数字化 

变革之于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整体 

意义 。“技术人文”、“数字人文”思想 的提出体 

现了时代发展对高技术与高人文相互融合的 

企盼，设想走一条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相协 

调发展的数字化之途，消除数字化本身的技 

术鸿 沟、数字化与人文价值 的鸿沟。 

根据 这“三原则 ”，我 们认为 ，以下两个 

方面的建议是必须 的： 

(1)观念创新 ，重视 科学技 术 与人文精 

神的高度融合。我们在新的历史变革中应有 

新的思维 、新的视野 ，要超越网络技术本身 

看待信息 网络化。网络信息技术不仅非一般 

的技 术工 具 ，而 且远远 超 出媒 体手 段的意 

义，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件崭新的社会 

文化形态 ，它意味着人类的生存方式 、发展 

方式 、思维 方式将 由此产生 深刻的变化 。对 

此，应及时更新观念 ，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 

点上，直面这一关系到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 

大问题 ，打破信息科学技术 隔离的 自我封闭 

状态，认真学习掌握必备的信息科学技术， 

自觉地与信息科学技术结成联盟，积极探寻 

和解决数字化社会的一系列时代性课题。 

(2)制度创新，实现技术 、人文与制度的 

互动。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三次技术革命符 

合托夫 勒关 于三次生产力革命浪 潮的描述 ： 

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农业革命浪潮；第二次 

技术革命带来工业革命浪潮；第三次技术革 

命带来信息革命浪潮。从 20世纪开始的第三 

次科技与生产力革命来势更猛，影响更猛烈 ， 

每一项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都极大地推 

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 ，从而极大地改变 了世界 。 

技 术的发展正在逼近 自然的极限。现在人类 

掌握 的不仅仅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 的某种 

技术 ，而且是能够无数次毁灭 自身的科学技 

术 。因此 ，彰显人文精神 、尊崇科学理性 、对非 

理性的技术行为进行约束，给科学技术以包 

括伦理规范在内的必要的规范限定 ，使科学 

技术朝着为人类造福的方向运行 ，就非常重 

要。2l世纪，人类应该建立起与此相应的体 

制或制度 ，实现技术 、人文与制度的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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